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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2021年常州市青少年空天科技竞赛
暨第五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江苏省
赛区（常州选拔赛）的通知
各辖市（区）科协、教育局，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局属各学校，相关民办学校：
为丰富青少年学生的课外科技活动，提升青少年探索航空航天科技的积极性和实践能力，培养青少年的科学素养和创新精神。根据常州市2021年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安排，经研究，决定举办2021年常州市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第五届全国无人机大赛江苏省常州市选拔赛。现将有关比赛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

常州市教育局

承办单位：常州市青少年空天科技俱乐部

协办单位：常州市实验小学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省时空信息中小学生职业体验中心）

二、竞赛培训
1. 培训时间：4月9日9:00
2. 培训地点：常州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双桂坊校区
3. 培训项目：

（1）常州市青少年空天科技竞赛具体要求讲解

（2）第五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具体要求讲解

4. 报名方式：
每校限报两名辅导员参培，请将培训班回执在截止时间4月6日之前发送至组委会电子信箱2701304531@qq.com报名，逾期不予补报。
5、培训经费：
培训经费由俱乐部承担，午饭自理。

6. 培训联系方式：

请各参赛学校认真组织派员参加培训，编程项目需要自备电脑，建议事先加入竞赛活动群下载安装所需软件。

组委会联络员：仲维立      手机：13912308618
技术联系人：唐  宁      手机：13813686815

            王国旭      手机：18661144888

竞赛活动交流群：635775361 
三、竞赛项目
常州市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暨第五届全国无人机大赛江苏省常州市选拔赛 
（一）参加对象：全市在籍中小学生，以学校为单位组队参赛，分为初阶组（小学、初中）和高阶组（高中）。
（二）竞赛项目：
1. 旋翼竞技赛（个人、团体、物流搬运）
2. 旋翼空中格斗竞赛
3. 旋翼蜂群舞蹈编程赛
4. 旋翼编程挑战赛
5. 旋翼迷宫挑战赛
6. 航空模型拼装赛
（三）时间地点
地点：常州市实验小学双桂坊校区

时间：5月21日下午3点半开领队和裁判员会

5月22日上午8:00前签到，8:30比赛

（四）参赛须知
1. 报名截止日期：2021年5月7日。各校须在规定时间内将电子报名表（见附件）发至2701304531@qq.com；

2. 参赛选手需自带电脑和比赛所用器材并现场检录。

（五）奖项设置 

1. 参赛选手奖：每个赛项设置一、二、三等奖，比例分别为20%、35%、45%，空中格斗赛只设冠亚季军。

2. 教师辅导奖：获奖选手的辅导员（辅导学生获得一等奖），可获得相应奖项的“优秀辅导员奖”荣誉并获证书。
四、竞赛联系方式 
空天科技俱乐部：仲维立  电话：13912308618

王国旭  电话：18661144888

竞赛活动QQ群：635775361

五、重要说明
活动比赛期间，所有参赛单位要坚持把师生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按照“一项目一方案”原则，成立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制定严格的疫情防控方案和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审慎有序推进竞赛组织工作，若发现问题，及时报告属地疫情防控部门，并立即采取应急措施。组委会会积极配合承办单位做好防疫保卫工作，医用级口罩、一次性手套、酒精、消毒液、洗手液等物资发放和使用到位，测温、巡检、应急、医保等人员到岗。

附件：1.  2021年常州市青少年空天科技培训报名表
2  2021年常州市青少年空天科技竞赛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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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青少年空天科技培训报名表
报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所在学校
	老师姓名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附件2

2021年青少年空天科技竞赛报名表
报送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所在学校
	组别
	学生姓名
	参赛项目
	辅导老师
	联系电话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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